北京城市学院二〇二六年硕士研究生复试政审函调表

	姓  名
	
	性别
	
	出生年月
	

	报考专业及方向
	
	政治面貌
	

	考生所在单位
	

	考生思想政治表现、品德素质、有无练习法轮功及违法活动
	













领导签字：

单位盖章：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年     月     日



注：1.此表在提交资审资料环节提交。
2.应届生请到毕业院校学生部门办理，在职人员请到工作单位人事部门办理。其他考生请到档案所在单位开政审证明材料。
3.调剂生在填写报考专业一栏时填写研招办复试通知的调剂专业。
